	寿县公安局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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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出具
	《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公安部令第162号)第二十三条：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1、申请人的身份证明；2、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第六十三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九十日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1、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2、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
	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
	《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12项措施 》：对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体检医疗机构由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扩大到符合健康体检资质的二级以上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体检中心等医疗机构，方便群众就近办理。
	政府定价。依据各市出台相关文件执行。
	保留
	行政相对人
	即办即走
	本人持身份证明到医疗机构体检
	1、年龄    2、身体条件
	　

	2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三条：涉案物品价值不明或者难以确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委托价格鉴证机构估价。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购买发票等票据能够认定价值的涉案物品，或者价值明显不够刑事立案标准的涉案物品，公安机关可以不进行价格鉴证。
	公安机关涉及涉案物品处置的行政权力事项
	具备相应等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的单位
	《安徽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安徽省涉案财产价格鉴定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皖价证〔2009〕154号）第五条:县级以上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鉴定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涉案财产的价格鉴定工作。
	政府指导价。依据财政部财综〔2004〕56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皖价费〔2005〕328号；省纪委、省发展改革委、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皖纪发〔2011〕12号；《安徽省涉案财产价格鉴定条例》。
	保留
	行政机关
	7日内
	公安机关委托-受理-勘验-调查（采价）-测算——集体审议-出具结论
	涉案财物包括：1.违纪违法案件。2.刑事案件。3.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案件。4.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5.国家赔偿、国家补偿案件。
	　

	3
	事故车辆检验鉴定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 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自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
尸体检验应当在死亡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对交通肇事逃逸车辆的检验、鉴定自查获肇事嫌疑车辆之日起三日内委托。
对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后需要检验、鉴定的，应当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公安机关涉及事故车辆处置的行政权力事项
	具备安徽省司法厅认证司法鉴定资质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司法鉴定机构是指从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司法鉴定机构是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机构，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在登记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内，开展司法鉴定活动。第八条：司法鉴定机构统一接受委托，组织所属的司法鉴定人开展司法鉴定活动，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执行统一的司法鉴定实施程序、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
	政府指导价。依据安徽省物价局、司法厅《关于重新明确我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价服〔2016〕138号）。
	保留
	行政机关
	30日内
	同意检验鉴定——了解事故情形 ——初步分析事故缘故——形成检验鉴定方案——分析、结论，编写鉴定书 ——审核批准盖章——提交技术检验鉴定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委托鉴定机构
	　

	4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出具
	1.《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九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申请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确认机动车，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由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实施。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准对机动车进行检验，对检验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质检总局令第121号）第七条：国家对安检机构实行资格管理和计量认证管理。安检机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计量认证、检验资格许可后，方可在批准的检验范围内承担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安检机构检验资格许可申请的受理、审查、决定和发证。
	市场自主调节价格
	保留
	行政相对人
	当场办结
	1.车辆至检验机构检测。
2.业务受理
3.领取行驶证和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1.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该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2.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灭失、丢失或损毁。3.机动车所有人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委托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5
	驾驶人体内血液内酒精含量检测
	《公安部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公安部157号令）第三十六条：对车辆驾驶人进行体内酒精含量检验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由两名交通警察或者由一名交通警察带领警务辅助人员将车辆驾驶人带到医疗机构提取血样，或者现场由法医等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提取血样；（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提取血样后五日内将血样送交有检验资格的单位或者机构进行检验，并在收到检验结果后五日内书面告知车辆驾驶人。检验车辆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的，应当通知其家属，但无法通知的除外。车辆驾驶人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三日内申请重新检验。
	公安机关涉及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行为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司法鉴定机构是指从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司法鉴定机构是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机构，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在登记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内，开展司法鉴定活动。第八条：司法鉴定机构统一接受委托，组织所属的司法鉴定人开展司法鉴定活动，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执行统一的司法鉴定实施程序、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
	政府指导价。依据安徽省物价局、司法厅《关于重新明确我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价服〔2016〕138号）。
	保留
	行政机关
	5日内
	1.呼气酒精检测：交通警察对酒后驾驶人进行呼气酒精测试——交警打印书面测试结果——当事人签名——交警签名或盖章——当事人对测试结果有异议或拒绝签名的，交警应当在书面测试结果上注明。
2.抽血检测流程：（1）由不少两名交通警察将当事人带至医疗机构或具备资格的检测机构或由上述机构派出人员抽血，并对抽血过程全程监督。（2）抽取血样应由专业人员按要求进行，交警应告知抽血人员抽取2份血样，一份备案，一份送检。（3）填写《抽取当事人血样登记表》，并由交警签字或盖章。（4）抽取的血样应及时送检，不能及时送检的，应低温保存。对酒后行为失控或拒绝配合抽血的，可使用约束带或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1.饮酒后驾驶车辆的驾驶人员。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抽取血样检测：（1）呼气酒精测试结果达到或超过醉酒驾驶标准的；（2）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异议的；（3）拒绝配合呼气酒精测试等方法检测的；（4）发生交通事故的。
	　

	6
	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测试、检验
	《公安部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公安部157号令）第三十五条：车辆驾驶人涉嫌吸食、注射毒品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后驾驶车辆的，应当按照《吸毒检测程序规定》对车辆驾驶人进行吸毒检测，并通知其家属，但无法通知的除外。
	公安机关涉及车辆驾驶人违法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行政权力事项
	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司法鉴定机构是指从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司法鉴定机构是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机构，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在登记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内，开展司法鉴定活动。第八条：司法鉴定机构统一接受委托，组织所属的司法鉴定人开展司法鉴定活动，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执行统一的司法鉴定实施程序、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
	政府指导价。依据安徽省物价局、司法厅《关于重新明确我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价服〔2016〕138号）。
	保留
	行政机关
	一般不超过20日。超过20日的，应当报上一级公安交警部门批准。
	1.交通警察应当将当事人带至医疗机构进行抽血或提取尿样；2.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抽取的血液或提取的尿样及时送交检验机构进行检验。3.检验机构将检验结果书面告知当事人。4.对车辆驾驶人进行吸毒检测的，应当通知其家属，但无法通知的除外。
	车辆驾驶人涉嫌吸食、注射毒品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后驾驶车辆的，应当按照《吸毒检测程序规定》对车辆驾驶人进行吸毒检测。
	　

	[bookmark: _GoBack]7
	精神病鉴定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九条 对人身伤害的鉴定由法医进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医疗机构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认定人身伤害程度的依据，但具有本规定第九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对精神病的鉴定，由有精神病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
	公安机关涉及精神病人鉴定的行政权力事项
	具备精神疾病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司法鉴定机构是指从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司法鉴定机构是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机构，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在登记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内，开展司法鉴定活动。第八条：司法鉴定机构统一接受委托，组织所属的司法鉴定人开展司法鉴定活动，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执行统一的司法鉴定实施程序、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
	政府指导价。依据安徽省物价局、司法厅《关于重新明确我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价服〔2016〕138号）。
	保留
	行政机关
	1个月内
	1.办案机关或违法人员（监护人）向鉴定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缴纳费用。
2.精神病鉴定机构受理，不予受理的说明不受理的理由。
3.决定受理的，向委托人出具《鉴定委托受理合同》。
	由公安机关或
违法人员（监护人）进行委托、提出申请
	　



